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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明政办〔2025〕10 号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明溪县2025年“综合查一次”检查计划的通知

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明溪县2025年“综合查一次”检查计划》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按要求在“闽执法”平台上录入执

法检查情况，确保“综合查一次”年度计划高质高效完成。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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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2025年“综合查一次”检查计划

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1

对烟花爆

竹企业的

联合检查

牵头部门 县应急局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

业采购、销售情况。

是否采购或销售非法生产、经营

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

1 10—12月

协同单位1 县公安局

1.《烟花爆竹道路运输

许可证》应当载明托运

人、承运人、一次性运

输有效期限、起始地点、

行驶路线、经停地点、

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

和数量；

2.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应

随车携带《烟花爆竹道

路运输许可证》。

是否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

可证》，且载明托运人、承运人、

一次性运输有效期限、起始地点、

行驶路线、经停地点、烟花爆竹

的种类、规格和数量。是否随车

携带《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

证》。

《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

协同单位2 县供销社

1.从事烟花爆竹批发企

业应当具备有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

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

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2.从事烟花爆竹批发企

业应有保管员、仓库守

护员。

是否编制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

立配备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必

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是否

配备保管员、仓库守护员且持证

上岗。

《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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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2

对危险化

学品生

产、经营

企业的联

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应急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

是否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第十三条、十五条、二十

一条、二十二条、二十四条等规

定。

《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暂

行规定》

2 10—12月

协同单位1 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

管理。

是否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

职治安保卫人员，是否违反《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

三条、二十五条、四十一条等规

定。

《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企

业事业单位内部

治安保卫条例》

协同单位2
县市场监

管局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

器的产品质量。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物、容器质量

是否合格，是否向未经许可，违

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

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

3

对涉及职
业病危害
用人单位
落实职业
病防治管
理措施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卫健局 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

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十四条到十九条、第三十五

条等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

根据实

际情况

统计

6—10月
协同单位

县民政和人社

局

劳动合同签订、工伤保险缴

纳情况。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缴纳工伤保

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工

伤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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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

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4

对民爆生

产、销售

企业的联

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工信局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
的安全监督。

是否符合生产、销售许可资质，是
否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十六条、二十条、二十
二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等规定。

《民用
爆炸物
品安全管
理条例》

1 全年

协同单位 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
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
运输。

是否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
、四十条、四十一条等规定。

《民用
爆炸物
品安全管
理条例》

5

对旅行社

的联合检

查

牵头单位 县文旅局 旅游合同、服务质量、旅
游安全、财务账簿等情况
。

1.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
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

2.旅行社是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第三十条至三十五条的
规定；

3.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是否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
四十条、四十一条的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旅游法》
《旅行社
条例》《
旅行社条
例实施细
则》

3 6—10月

协同单位
县市场监

管局

旅行社的广告、价格活动
，旅行社分社的经营范围
等。

1.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服务信息是
否含有虚假内容或作虚假宣传；

2.旅行社是否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旅游法》
《旅行社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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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6

对娱乐场

所的联合

检查

牵头单位 县文旅局

1.从业人员登记簿、营业日

志、未成年人禁止入内或限

制入内警示标志；

2.未成年人保护；

3.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

目和屏幕画面。

1.从业人员登记簿、营业日志、未成

年人禁止入内或限制入内警示标志是

否符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歌舞娱乐场所是否接纳未成年人；

3.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目和屏幕画

面是否含有禁止内容。

《娱乐场

所管理条

例》

5 6—10月

协同单位1 县卫健局

1.卫生许可证取得、公示情

况；

2.卫生管理部门或卫生管理

人员配备、卫生管理制度制

定、卫生管理档案建立等情

况。

1.是否取得卫生许可证、是否公示；

2.卫生管理部门或卫生管理人员配备

、卫生管理制度制定、卫生管理档案

建立等情况是否符合《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公共场

所卫生管

理条例》

及其实施

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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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协同单位2 县公安局

1.歌舞娱乐场所包厢、 包

间设置情况；

2.歌舞娱乐场所的包厢、包

间门窗情况；

3.歌舞娱乐场所包厢、包间

门锁、插销等安装情况；

4.出入口、紧急通道畅通情

况，安全指示、警示标志设

置情况，防火、防盗设施安

装情况；

5.娱乐场所安装娱乐场所治

安管理信息系统和远程监控

系统情况，落实有关制度和

要求情况；

6.娱乐场所建立落实从业人

员实名登记、安全巡查、保

安配备等安全管理制度情况

；

7.是否有淫秽色情表演、卖

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

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1.歌舞娱乐场所包厢、 包间内不得设

置阻碍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屏 风、

隔扇、板壁等隔断， 不得以任何名义

设立任何形式的房中房（卫生间除外

）；

2.歌舞娱乐场所的包厢、包间门窗，

距地面1.2 米以上应当部分使用透明

材质；

3.歌舞娱乐场所包厢、包间内不得安

装门锁、插销等阻碍他人自由进出包

厢、包门装置；

4.娱乐场所出入口、紧急通道是否畅

通，安全指示、警示标志设置以及防

火、防盗设施安装是否正常；

5.娱乐场所是否安装娱乐场所治安管

理信息系统和远程监控系统，并落实

有关制度和要求；

6.娱乐场所是否建立落实从业人员实

名登记、安全巡查、保安配备等安全

管理制度；

7.是否有淫秽色情表演、卖淫嫖娼、

赌博、吸毒、贩毒以及其他违法犯罪

活动。

《娱乐场
所治安管
理办法》

5 6—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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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7
对养老机

构的联合

检查

牵头单位 县 民 政 和 人

社局

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

运营情况等。

是否遵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至十八条、二十六条、

三十一条等的规定。

《福建省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

《养老机构管理

办法》

3 3—12月

协同单位1
县市场监管局

养老机构的内设食堂食

品安全情况；特种设备

使用维护情况。

是否执行原料控制、餐具饮具清

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制度；是否

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规定和安全技术规范

要求的行为或者特种设备存在事

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

协同单位2 县消防救援大

队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消防设施器材维修保

养、防火隔离和安全疏

散消防安全措施落实等

情况。

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十六条、十七条、十

八条、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福

建省消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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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8

对城镇燃

气经营企

业的联合

检查

牵头单位 县住建局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经

营行为、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情况。

是否违反《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三十条、

三十一条、三十七条、三十九条、

四十二条的规定。

《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福建省燃

气管理条例》

5% 全年协同单位1 县市场监

管局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压

力容器、压力管道、燃

气气瓶的使用情况。

是否使用检验合格的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和燃气气瓶，并均办理

使用登记证。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福建省燃

气管理条例》

协同单位2
县消防救

援大队

遵守消防法规和技术标

准要求。

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十六条、十七条、十

八条、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福建

省消防条例》

9

对渣土运

输企业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住建局

企业车辆的数量种类、

装车规范、安装记录仪

。

1.渣土运输车辆是否符合规定数

量和种类；

2.渣土运输车辆是否安装车厢密

闭装置；

3.渣土运输车辆是否按照标准安

装监控摄像头和定位终端设备并

保持正常使用。

《三明市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办法

》《道路货物运

输及站场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

共 和 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4 6—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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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协同单位1
县交通运

输局

车辆运输资质、驾驶员

从业资格。

1.4.5吨以上渣土运输车辆是否

办理道路运输证；

2.4.5吨以上渣土运输车辆驾驶

员是否持有货运从业资格证。

协同单位2
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

车辆超载、超速、行驶

路线等。

1.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

许总质量；

2.超过限定时速；

3.未按核准的时间路线行驶。

10

对农药经

营企业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农药经营事项。

是否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二
十四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
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

《农药管理条例》

2 6—12月

协同单位
县 市 场 监
管局

核查企业登记信息。 是否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

11

对农作物

种子生产

经营者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农作物种子质量和生产
经营活动。

1.是否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
产经营档案；

2.是否生产经营假、劣种子；

3.是否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

2 6—7月

协同单位
县市场监

管局

企业印发广告内容的核
查。

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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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12

对肥料经

营企业的

监督检查

牵头单位
县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 肥料经营单位及其产品。
是否违反《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第五条、二十二条、二十四条。

《肥料登记管理
办法》

2 6—12月

协同单位
县 市 场 监
管局

核查企业登记信息和公
示信息。

是否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

13

对危险货

物道路运

输企业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交通运输

局

企业从事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的资质，车辆及驾

驶员营运资质，企业执

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

况等。

企业是否符合从事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许可条件，是否按规定做好

车辆的维护和检测，是否按规定

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是否违反《福

建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三条、

三十四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

《 福 建 省 道 路 运

输条例》《危险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 条

例》《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规定》

《 危 险 货 物 道 路

运 输 安 全 管 理 办

法》《道路运输车

辆 动 态 监 督 管 理

办法》

100% 3—11月

协同单位1 县公安局
车辆行驶、安装悬挂警

示标志、通行秩序等。

是否未经许可擅自通过道路运输

危险货物，运输危险化学品是否

配备押运人员，是否随车携带相

应单证报告，车辆是否按指定的

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是否安

装、悬挂警示标志，是否遵守道

路交通通行秩序。

协同单位2 县应急局 企业充装管理制度规程

建立、车辆装车等情况。

是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充装或

者装载查验、记录制度，是否超

量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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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14

对道路客

运企业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交通运

输局

企业经营资质、车辆及

驾驶员营运资质，企业

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等情况。

企业是否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证》，是否按规定做好车辆的

维护和检测，是否按规定投保承

运人责任险，是否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福建

省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

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运

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

《 福 建 省 道 路 运

输条例》《道路旅

客 运 输 及 客 运 站

管理规定》《道路

运 输 车 辆 动 态 监

督管理办法》

50% 3—11月

协同单位1
县市场监

管局

客运企业年度报告、企

业信息公示。

是否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第八条、第九条报送上一年

度年度报告，是否依照《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公示信

息，企业信息公示是否真实、及

时。

《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管

理暂行办法》

协同单位2 县公安局

客运企业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情况进行检查。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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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15

对普通货

物道路运

输企业的

联合检查

牵头单位
县交通运

输局

企业经营资质、车辆档

案、车辆及驾驶员营运

资质，企业执行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等情况。

企业是否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

可证》，是否按规定做好车辆的

维护和检测，是否按规定投保承

运人责任险，是否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福建

省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运

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运输

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

《 福 建 省 道 路 运

输条例》《道路货

物 运 输 及 站 场 管

理规定》《道路运

输 车 辆 动 态 监 督

管理办法》

10% 3—11月

协同单位1
县市场监

管局

货运企业年度报告、企

业信息公示。

是否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第八条、第九条报送上一年

度年度报告，是否依照《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公示信

息，企业信息公示是否真实、及

时。

《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管

理暂行办法》

协同单位2 县公安局
货运企业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情况进行检查。

是否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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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检查事项 协同单位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数量

或比例

年度预计

检查时间

16

对全县企

业年报、

登记事项

、用工情

况检查

牵头单位
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

1.2024年度企业年报、

即时公示信息；

2.登记事项检查。

企业是否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公示信息。是否存在政

府机关异常大额发票或收据。是

否符合《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对登记信息的要求。

《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

条例》
10 7-12月

协同单位
县民政和

人社局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

否缴纳工伤保险。

是否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

《工伤保险条例

》

17
个体大中型
餐饮单位检

查

牵头部门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1.个体工商户经营行为、

登记事项；

2.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

。

是否符合《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对登记信息的要求。是否严格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4 7-12月

协同单位 县林业局 野生动植物利用事项。

是否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



县有关单位：县教育局、工信局、公安局、民政和人社局、自然资源

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卫健局、应急

局、林业局、市场监管局、司法局、文旅局，县供销社，消防

救援大队。

抄送：县委办公室。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13日印发


